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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機構函報新增(調
整)醫療費用自費項目 

定義： 

1.新增：係指醫療機構增加過 

去未核定之收費項目。 

2.調整：係指醫療機構過去核 

定之收費項目，因成本增加 

等因素，申請收費項目額 

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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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門縣醫療費用收費標準審核作業程序流程圖 


